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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金优置地资本理财服务有限公司：本
委已受理申请人汪敏琪、庄忠华、陆源源、洪鹏
杰、杨璐君、赵霄倩、刘志雨、胡潇桐、李彤、向
勇、李明、孙林叶、金翔、李倩诉你单位集体劳动
争议一案，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287
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证据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
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
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依法公告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8 年9月28日上午9
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
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浙塘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黄荣、洪丽花、董孝毅、谢正斌、杨文文、蒋剑
军、方立萍等7人诉你单位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等
仲裁申请，案号为上劳人仲案字[2018]第 162
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41条第
1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本委定于2018年6月26日下午14点30
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
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 100 号 2 楼仲裁
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9月3日

仲裁公告

2018年8月13日，我局在检查中发现，
滨江区滨康路与风情大道交叉口西南侧设
有一个大型户外广告固定设施，在伟业路
与江南大道西北侧有一排大型户外广告固
定设施，经查，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其中滨康路与风情大道交叉口西
南侧大型户外广告固定设施已生锈腐蚀，
经专业机构检测，结论为有严重安全隐
患。经向使用人等了解后，我局仍无法确
定该大型户外广告设施的建设单位（个
人）。请上述大型户外广告设施的建设单
位（个人）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30日内，
携带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规划许可
等材料到我单位依法接受处理，逾期不来

接受处理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及《浙江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处理。

联系人：
滨康路与风情大道交叉口户外广告固

定设施
陈吾梅 电话：86688541 联系地址：滨

江区西兴路635号
伟业路与江南大道西北侧户外广告固

定设施
陈屹 电话：86612221 联系地址：滨江

区西湘路39号
杭州市滨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8年9月3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6民初1415号
袁金华：本院受理杨华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14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530号

陶建军：本院受理季美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115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39号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来国金
诉你公司及浙江腾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经补充鉴定后，原告将第一、二项
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你方支付原告工程款 7685166
元、支付逾期利息 864174.88 元（自 2016 年 1 月 10 日
起暂算至2018年8月31日，此后利息计算至付清之

日止）。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工程报价咨询报告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999号

袁杭娟：本院受理原告章小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8）浙0106民初
19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928号

卢亮、葛培华：本院受理原告蔡显洲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8）浙0106民初29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703号

马力律：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你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
民初12703号民事判决书。一、马力律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北京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物业费9371.2元，并支付违约金
2947元（暂算至2017年11月5日），自2017年11月6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未付物业费为基
数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另行计付；二、驳回北京世邦
魏理仕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324号

邱国祥、史中亮：本院受理原告刘炜铭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110民初432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300号

李杰：本院受理原告赵永祥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530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879号

傅卫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新丽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487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038号

崔勤勇：本院受理原告陈宏宇诉被告
崔勤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
民初30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3号

丁鑫辉、朱嘉豪、姜墉：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城诉被
告丁鑫辉、朱嘉豪、姜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
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161号

吴阶清：本院受理原告宋振华诉被告吴阶清、徐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10民初22161号、22163号、22164号、
22165号、221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521号

方勇杰、顾新杰：本院受理原告蔡国伟诉被告方
勇杰、顾新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
11月20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077号

浙江新绿洲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于子兴：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余杭乔司新三蔬菜花卉专业合作社诉被
告浙江新绿洲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于子兴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20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998号

李丽娜：本院受理刘汉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91
民初9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179号

施谷青：原告郑奇高诉你与钱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127民初21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施谷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郑奇
高借款2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月12日起至
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7.4%计算的利息；二、钱江对上
述施谷青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临岐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4834号

桂利华：本院受理原告徐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且又联系不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2月3日
下午14：30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603破18号

本院根据绍兴长丰纱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
年8月22日裁定受理绍兴县珏宏纺织品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绍兴县珏宏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
县珏宏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至2018年10月8
日（含8日）前，向绍兴县珏宏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30，下午14：
00-16：30；申报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东街260号金丰大
厦8楼；邮编：312000；联系人：赵建强、钟莹；联系电
话：0575-85138963；手机：13004623610、18868828500]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县
珏宏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绍兴县珏宏纺织品有限公司占有的不属
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该公司管理
人依法行使取回权。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1日下午14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
身份证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本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群贤路
2169号。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诸暨易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675797236、0571-8768951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6月30日，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0月3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

同编号、债权金额（本金、利息）、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南新塑胶有限公司

本金

19,892,400.00

利息

763,614.53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南新塑胶有限公司、陈新海、陈凤如 保证人：诸暨市峰
泰管业有限公司、陈新海、陈凤如、陈俊杰。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余姚市安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贷款债权的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情况见下表：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
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多户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桑经理 联系电话：13967852291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原债权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营业部

借款人

余姚市安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威达龙禽业有限公司

宁波贝仕迪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中洲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恒吉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秦皇岛东奥燃料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造船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月20日24时）

本金

21,500,000.00

5,699,906.44

10,900,000.00

149,997,962.25

14,900,000.00

160,000,000.00

244,801,976.64

欠息

1,111,178.42

340,069.91

407,818.22

21,820,955.89

1,866,601.63

18,023,342.91

48,732,901.66

担保人

顾世伟、赖孟杰、毛佳红、余姚市新益新汽配厂

胡跃平、乌松飞、胡宇伟、余姚市恒大禽业有限公司、山东波特兰特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振东光电有限公司、秦静、秦一涛

台州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林维伟、章道华、宁波商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丝路兴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东奥集团有限公司、抚宁东奥石油炼化有限公司、秦皇岛东奥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赵德全、卢昌权

秦皇岛东奥集团有限公司、抚宁东奥石油炼化有限公司、赵德全、卢昌权

江苏太平洋造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拟对浙江开源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累计债权总额 6621.54 万元。其中：本金
6000万元（截至2017年8月31日），利息621.54
万元（暂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之后的利息依
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
院判决书内容为准），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

债权资产：该公司贷款债权以城镇住宅用
地使用权抵押；金余道、金文鑫提供保证担保。
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

楼 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9月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浙江开源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